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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滨州市服务业发展局
滨妇发[2012]38号

★

关于举办“婴氏杯”滨州大姐家庭服务

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

各县区妇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服务业发展办（局），滨州经济开发区、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党群工作部、经济发展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43号）和《滨州市发展家庭服务业促进就业工作联席会议2012年工作要点》精神，进一步提升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和技能水平，宣传树立优秀的家政服务品牌，展示我市家庭服务业的行业形象，促进更多劳动者特别是女性劳动者创业就业，市妇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服务业发展局决定，共同举办滨州大姐家庭服务职业技能大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大赛宗旨
    通过开展家庭服务岗位练兵、技能比武等活动，提高家庭服务业的行业服务水平和从业者素质，引导家庭服务业规范发展，展示滨州市家庭服务业的行业形象，宣传树立滨州大姐家庭服务业品牌，推动我市家庭就业工程的实施。

二、大赛主题
    家庭因我更幸福，社会因我更和谐。

三、参赛项目（工种）
家庭服务员
四、大赛内容
     大赛内容包括职业素质、基础知识、实际操作三部分。
     1、职业素质主要包括职业道德、职业礼仪、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等方面。
     2、基础知识参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编的家庭服务员培训教材，主要涉及中、高级家庭服务员必备的家庭服务基础知识以及家庭服务员权益保护等相关内容。
     3、实际操作主要包括家居保洁、家庭餐制作、母婴护理、病老护理四个项目。
     五、参赛队伍
各县区妇联推荐、各类家政服务企业（机构）自愿组队报名，每支代表队由3名队员、1名领队组成。各代表队应以本企业（机构）家庭服务品牌命名。

报名参赛的家庭服务企业（机构）必须在工商或民政部门正式注册，具有一定规模，市场信誉良好，诚信度高，无违法违规记录。参赛队员要求有一年以上从业经验，身体健康，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初级以上家政服务职业资格证书，从事家政服务工作期间表现良好，无投诉和违规记录。

     六、组织机构
     大赛设立滨州市家庭服务业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和评委会。组委会由主办单位的有关领导同志组成，负责大赛的组织协调工作。评委会由家庭服务行业的有关专家、高级技师、业务主管单位负责人、行业代表、雇主代表等人员组成。大赛办公室设在滨州市妇联发展部。
     七、大赛命题及程序
    （一）大赛规则。由组委会参照山东省技能竞赛规则制定。
    （二）大赛命题。本次大赛采用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根据总成绩排名。组委会组织有关专家，按照《家庭服务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级、高级要求统一命题。
    （三）比赛程序。比赛分资格审查、比赛（包括现场笔试和实际操作两个环节，并设家政技艺表演作为加分项目环节）、展演（家政技能展示）三个阶段进行。
      1、资格审查。由各县区妇联组织进行本地报名登记、资格审查，推荐1-2支代表队参加正式比赛；市直家政服务企业（机构）可直接到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报名。
      2、比赛。评委会组织现场笔试和实际操作考试，并现场打分。笔试试题参照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试题题样，在山东省妇联确定的复习参考试题（见附件）中抽取，所有参赛选手参加闭卷答题；实际操作分单项比赛打分，各参赛队选手根据自己所填报项目（原则上每队三名选手所报项目不重复）参加单项比赛；每队三名选手得分总和即为参赛队实际操作比赛成绩。

     3、展示。参赛选手展示最拿手的家政技艺。

按笔试、实际操作评分标准，将参赛选手的各项比赛成绩（理论考试成绩占30%，实际操作成绩占70%，家政技艺表演作为加分项、最高按总成绩的10%一并计入总成绩）分别计算选手及代表队的最终成绩。

      八、时间安排
      报名时间：2012年8月1日至8月20日。

     比赛时间定于9月中下旬，具体时间、地点及相关事宜另行通知。
      九、比赛奖项
设团体奖和个人奖。
1、团体奖项：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参赛队,颁发奖牌。根据比赛成绩推荐1—2支代表队参加山东省家庭服务业职业技能大赛。

2、个人奖项：个人总成绩在实际操作单项成绩选手中获得前两名的代表队选手被授予“滨州大姐家政服务明星”、“滨州市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并按照有关规定晋升相应的职业资格。

       十、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认真组织。滨州市家庭服务业职业技能大赛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家庭服务业发展工作意见的一项重要活动。提高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服务技能，对于全面提升家庭服务业质量和社会认可度，推动家庭服务业健康规范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各县区、各职能部门要加强领导，精心筹划，认真组织大赛的推荐工作，动员家庭服务企业（机构）积极参与，实现以参赛促进技能培训、提升行业服务水平、宣传优秀品牌的目的。
     2、统筹协调，通力合作。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沟通，整合资源，明确分工，统筹安排。要给予获奖单位和选手必要的表彰和奖励，充分调动家庭服务企业和选手参赛的积极性。
     3、扩大宣传，树立典型。各县区、各有关单位在组织大赛过程中，要深入宣传贯彻国家发展家庭服务业促进就业的有关政策精神，充分发挥获奖选手的典型示范和榜样带动作用，展示滨州大姐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新形象。
各县区、各有关单位组织报名时可登录网站http://www.bzwomen.org.cn/下载各类附件。
报名联系地址：滨州市妇联发展部（市政大楼0452室）
      联系人：钱晖
      电话（传真）：3162118
       E-mail：bzsflfz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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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滨州大姐家庭服务职业技能大赛

组委会名单

主  任：郑玉梅   滨州市妇联主席

副主任：孟  青   滨州市妇联副主席

        丁绍昕   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刘玉民   滨州市服务业发展局副局长

成  员：钱  晖   滨州市妇联发展部部长

张立群    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  科科长

        杨明义   滨州市服务业发展局商贸服务管理科科长

办公室主任：钱晖（兼）

 

 附件2
滨州大姐家庭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报名表

所在服务机构名称：
	姓 名
	
	性别
	
	粘贴

一寸

近照

	出生年月
	
	学历
	
	

	身份证号码
	
	已取得职业资格

等级证（工种/等级）
	
	

	工作单位
	
	本职业工龄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个人

申请

情况
	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

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

妇联

推荐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滨州大姐家庭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报名汇总表

代表队名称：                 领队姓名：         性别：  职务（岗位）：        联系电话：

	序号
	姓  名
	性别
	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码
	本职业工龄
	现有职业资格等级
	所在服务机构
	联系电话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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